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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投资者保护主题教育活动简报

为深入落实证监会投资者教育专项行动要求，切实做好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按照江苏证券业协会及江苏证监

局的统一部署，积极落实《关于开展“3.15”投资者保护主

题教育活动的通知》（苏证协秘【2020】3 号），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在江苏辖区设有八家营业网点，分公

司传达了通知精神，要求各营业网点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此

项活动。根据相关要求，各营业网点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25 日期间集中开展了投资者保护主题教育活动，本次活

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投教模式以线上开展为主。现将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员工收听收看新《证券法》系列知识讲座

协会与深交所、中证机构报价系统合作推出“新《证券

法》知识”系列空中课堂公益讲座，邀请了行业专家就相关

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分公司通过空中课堂及时转发相应的学

习课程，各营业网点高度重视此次新《证券法》的学习，在

营业网点负责人的带领下，组织全员收听收看新《证券法》

的讲座并做好了学习培训的相关记录。通过学习，使员工了

解了新《证券法》的内容的变化以及涉及投资者保护这方面

的更加强化及更高的要求，对今后我们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

提出了更明确的更严格的要求。

二、宣传内容



（一）新《证券法》已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为

积极做好新《证券法》知识普及推广工作，切实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各营业网点通过营业场所公示、微信群转发等方

式，积极宣传新法，组织员工和投资者参加上交所 3 月 15

日在支付宝“答答星球”平台开展的“新《证券法》知识竞

答”专题活动。

活动期间，各营业网点积极宣传投资者关注协会微信公

众号，通过微信转发公众号展播的 2019 年度会员单位投资

者保护优秀作品和新《证券法》相关内容知识，推送给投资

者，达到向更多的投资者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效果。

（二）开展非现场宣传，为投资者解读新三板的适当性、

制度安排、运行机制，使投资者掌握各项监管要求，特别是

分层及转板、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相关内容，强化理性

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三）各营业网点开辟“投资者教育——3.15 专栏”，

向投资者普及相关内容。

与此同时，营业网点全体员工积极配合，利用微信群、

朋友圈进行投教宣传，受众客户较多，针对个别咨询客户更

是着重宣传，帮助其树立良好的投资理念。

(四) 针对营业网点工作人员，通过员工培训等方式，

提高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客户

服务质量。在日常服务中，加强对客户的合规回访，了解员

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同时对客户进行风险提示。对存在异



常交易和异常资金流动的客户作为重点回访对象，适当增加

回访频率。

通过这次“3.15”投资者保护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持

续帮助广大投资者提高投资知识水平，客观看待疫情影响，

理性识别信息真伪，远离虚假宣传、非法荐股、恶意炒作等

行为，避免盲从，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全方位集中的

投教宣传活动也营造出了浓厚的投资者保护教育氛围，使广

大投资者在提升自身证券知识的同时，能够不断增强风险意

识和维权意识，引导投资者全面知权、积极行权，理性投资、

依法维权。分公司及各营业网点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地

开展对投资者的教育宣传活动，积极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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